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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營運事項-學生事務事項： 

◎車禍事件處理標準作業 

1. 流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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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作業程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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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 車禍事件處理原則 

2.1.1.交通意外事故，因涉及人身與財物之損害，首重送醫急救，次為現場保全。 

2.1.2.校安人員協助處理學生交通意外事件時，在警方未到達前應將傷者送醫，並

協助設立警告標誌，協助指揮意外現場之交通，以防止二次交通意外事故的

發生。 

2.1.3.如學生已送醫急救，校安人員應即時到達醫院，除了解事件經過，表達學校

慰問之意外，並在學生家長未到前予以協助。    

2.1.4.依事件等級規定時限，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。並通知導師、學生家長。 

2.1.5.學生辦理校外參訪、畢業旅行等遠地團體活動，如發生重大交通意外事故，

應立即啟動緊急應變小組，派員至現場處理。同時協請教育部校安中心通知

當地校外會派員協助。得知傷亡名單後，應即通知學生家長，並告知學校處

理情形，另指定專人於現場接待學生家長。  

 

2.2. 車禍事件處理程序(詳如附圖) 

2.2.1.第一階段─接獲報告時 

2.2.1.1.立即派員至現場協助。 

2.2.1.2.通報110，請求轄區員警至現場處理，並確實告知車禍地點及人員

受傷等資訊。 

2.2.2.第二階段─現場處理 

2.2.2.1.抵現場後，察看學生傷勢並通報119將受傷學生送醫，陪同警方完

成現場肇事圖。 

2.2.2.2.將同學受傷情形及送醫地點，回報學校校安中心轉知家長或親友至

醫院協助相關事宜。 

2.2.3.第三階段─後續處理 

2.2.3.1.慰問受傷學生，聯絡家長提供必要協助。 

2.2.3.2.後續和解由學生家長與對方協調。若家長不克前來委由校安人員協

助時，校安人員僅能告知權益及注意事項，勿代為決定和解條件，

和解過程須與學生家長保持電話連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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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

 
 

3. 控制重點： 

3.1. 是否確依車禍事件處理原則執行並完成相關作業 

3.2. 是否注意掌握事件處理時效性及周延性 

4. 使用表單： 

4.1. 校園事件主次類別程度劃分等級表(系統) 

4.2.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-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(系統) 

4.3. 本校校園安全值勤工作日誌 

5. 依據及相關文件： 

5.1. 教育部令頒「構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實施要點」 

5.2. 南華大學「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實施計畫」 

6. 修訂紀錄： 

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

1 1.格式調整(含增列 6.修訂紀錄)。2.修訂部分用詞。   107/08/27 

2 
1. 原文件編號 1200-3-005 修訂為 1200-3-605 

2. 流程圖小修。 
 107/11/23 

3 

1. 單位名稱軍訓室修訂為校園安全組。 

2. 值勤教官(校安人員)修訂為值勤校安人員。 

3. 軍訓（校安）工作日誌表修訂為校園安全值勤工作日

 110/11/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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誌。 

4. 流程圖中校外會指派「教官」修訂為校外會指派「值勤

人員」。 

4 調整流程圖部份路徑方向及部份文字 111/04/08 


